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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改善辖区重点流域
水环境，淄博市从去年 8 月开始，成
立 了 孝 妇 河 水 污 染综合治理指挥
部，提升沿河企业和城镇污水处理厂
治污能力，严厉打击超标排污等环境
违法行为，争取到2017年流域水质稳
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标准，孝妇河湿
地公园处水体能见度达 1.5米以上。

截至目前，淄博市 40 家工业点
源和城镇污水处理厂完成色度治
理，4 座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色度
控制在 10 倍以内。部分沿河城镇
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工程、河流截
污工程和 4 个雨污管网建设工程已
经 完 成 ，总 计 建 设 配 套 管 网 20 公
里，封堵入河排污口 177个。

淄博市将继续投资 7.3 亿元，全
面实施孝妇河水污染治理工程，计
划完成六大类 46 项治理工程。其
中重点包括两项污染点源治理工
程、16 项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新改扩建污水处理厂 4 座，配套

建设污水管网 106公里），开展 2.5公里
河道底泥治理，实施19处人工湿地和河
道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人工湿地 5248
亩），实施6项水资源循环利用和两项环
境安全防控体系工程。今年计划实施
治理项目31项，目前已开工建设22项。

为确保孝妇河水质稳定达标，淄
博市坚持一手抓治理工程，一手抓环
境管控。市环保部门增加对城镇污水
处理厂、直排企业和易影响城镇污水
处理厂的重点行业的环境检查监测频
次，深入一线检查和发现问题，对重点
区域和重点污染行业实施精细化环境
管控，杜绝污染反弹。严格依法行政，
落实超标企业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
押、限产停产等措施。

今年淄博市还将出台《孝妇河上
下游生态补偿考核暂行办法》，将孝妇
河水质与经济补偿挂钩，建立河道长
效监管机制，在孝妇河率先推出“河长
制”，落实工作责任，实行属地管理。

毕霄燕

淄博开展孝妇河流域整治
重点实施 4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新改扩建工程

本报讯 为加快环境质量改善步
伐 ，淄 博 市 环 保 局 将 2016 年 确 定 为

“环境监管效益提升年”，力求通过规
范、精细、严谨的环境管理，实现生态
淄博建设新突破。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淄博市环保局将按照市委、市政
府提出的工作要求，坚持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
制度，充分发挥环保倒逼传导机制作
用，强化地方标准的引导和约束作用，
加速推进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优化。

淄博市环保局要求，全市环保系
统要全面落实环境监察执法网格化管
理，完成乡镇环保机构设置，探索建立
联 动 化 、扁 平 化 和 统 一 化 的 执 法 体
系。开展重点乡镇和工业园区空气质
量监测，实行“精准”调控。严格落实

《环境保护法》各项强力措施，对未完
成治理任务、超标排放等环境违法行

为，按照相关规定实施停产治理、按日连
续处罚、查封扣押等措施。

淄博市环保 局 不 断 加 大“ 刑 责 治
污”力度，每月与公检法司 4 部门召开
联 席 会 议 ，定 期 移 交 会 商 环 境 违 法 案
件 。 对 重 点 时 期 、重 点 区 域 和 重 点 污
染 企 业 实 行 驻 厂 监 管 制 度 ，精 细 化管
控污染排放。

为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
度，淄博市环保局启动环境监察异地执

法工作，把异地执法分为区域性异地执
法和特定行业 异 地 执 法 ，由 市 环 保 局
统 一 安 排 ，各 区 县 按 照 指 定 行 业 和 区
域 ，采 取 不 打 招 呼 、不 听 汇 报 ，直 奔 现
场 、直 接 查 处 的 方 式 开 展 跨 区 域 异 地
执 法 检 查 ，执 法 人 员 负 责 现 场 调 查 取
证，经市环保局审核确认后，统一进行
处罚和收缴。

淄博市今年还将重点推进独立调查
和随机抽查，市环保局成立了 8 个检查

组，每月以抽签方式确定检 查 区 县 ，并
于 每 月 25 日 前 完 成 对 相 应 区 县 的 检
查 工 作 ，检 查 结 果 由 各 组 长 向 市 环 保
局法制工作委员会汇报，经集体研究决
定后具体实施。对需要公安等部门配合
的，由政策法规科协调公安等部门进行
联合执法。

为全面落实区县政府环境监管主体
责任，淄博市建立环保处罚“双罚”制度，
污染问题政府企业同责，进一步加大环
境执法处罚力度。

今年 2 月，淄博市政府下发了《关于
建 立 环 保 处 罚“ 双 罚 ”工 作 机 制 的 通
知》，决 定 在 全 市 建 立 环 境 处 罚“ 双
罚”工作机制。今后，环保部门每处罚
一 起 企 业 环 境 违 法 行 为 ，将 等 额 扣 减
企 业 所 在 区 县 财 政 资 金 ，由市财政部
门通过财政体制结算，统筹用于全市生
态环保工作。

毕霄燕

开展“环境监管效益提升年”行动

建立双罚制度激发治污动力

本报讯 淄博市张店区日前启动
南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整治专项行
动，对建陶、水泥、碳酸钙、机制砖、熔
块、铸造、商品混凝土、道路扬尘等十
大方面的环境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张店区南部区域的煤炭消耗量
为 396.98 万吨，约占全市的 1/10，污
染物排放总量约占全市 11%，是全区
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张店区为此开
展了专项整治行动。

张店区要求，全区 38 家建陶企
业要完善脱硫、除尘、脱硝设施建
设，安装在线监测系统并与市区平
台联网运行，实现窑炉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颗粒物排放稳定达标。环
保设施不全、运行不正常或排放不
达标的企业一律立即停产治理，复
工必须经企业申请、环保书面验收、
产业转移办复核批准。目前，38 家
建陶企业中 30 家完成脱硝设施建
设，1家停产，7家停产治理。

张店区对南部区域73家化工企
业逐一排查摸底，开展环境保护评级
工作，逐一制定并落实整改方案。计
划10月底前，结合全市化工行业关停

并转工作，对南部化工企业实施关停搬
迁，同时完成化工及部分塑胶企业VOC

（挥发性有机物）治理工作，配套安装
VOC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
网，确保污染源实现达标排放。

张店区还对 12 家混凝土生产企
业开展新一轮治理工作，确保污染治理
设施健全。同时，完成搪玻璃产业园规
划编制报批工作，目前，已对 63家搪玻
璃企业建立联系册。要求城区未实施
清洁改造的直燃煤小锅炉全部实施清
洁能源置换或关停淘汰。

在整治行动期间，张店区环保、住
建、交通等部门联合加强对环境违法
行为的监管，对列入整治范围的所有
建陶企业及环境重点治理企业一律派
驻驻厂员，实行 24 小时驻厂监管。环
保部门在整治范围内划定监测监管网
格，对每个网格实行空气质量 24 小时
监测，对污染明显严重的网格，实行网
格内企业全部停产整治，并对网格所
在镇办的领导同步追责。对环境违法
行为始终保持“零容忍”，建立完善整
治台账，确保整治任务明确、方案精
准、执法到位。 韩卫东 王锡磊

张店专项治理十大环境问题
对重点治理企业实行 24小时驻厂监管

本报讯 淄博市临淄区今年计
划投资 14.5 亿元，重点围绕治气、治
水、治土、植绿 4 个方面，细化开展
48 大类、116 项治理任务，确保实现

“十三五”良好开局。
近年来，临淄区大力开展生态

建设、化工行业综合整治、空气异味
整治等行动，成效显著。去年，临淄
区在全市实现了“三个唯一”，即唯
一一个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率得满分
的区县，唯一一个 6 项污染物控制
指标全面改善的区县，唯一一个二
氧化硫年均浓度达标的区。

临淄区今年将结合淄博市绿动
力提升工程，在大气治理方面实施
13项 59个项目，共涉及 126家单位，
总投资 9.3 亿元，涵盖燃煤小锅炉清
洁能源置换、高效煤粉锅炉替代等一
系列工程和技术措施。开展空气异
味综合整治、冬季大气污染综合防
治等专项行动，年内力争完成 300
家企业 VOC（挥发性有机物）治理。

围绕水污染治理，临淄区积极
强化水源地保护，实施雨洪资源和
再生水综合利用工程，推广集中式

污水处理站，推进水系、生态湿地综合
治理，完成工业园区污水处理、流域综
合治理、污水管网工程等 7 类 25 项重
点治理任务。

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临淄区结
合《山东省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工作方案》，适时开展相关防治工作。抓
好农业源污染治理，重点指导、扶持部分
镇街开展好全省畜禽养殖废弃物收集
转化利用3级网络建设试点工作。

临淄区还将不断完善生态补偿长
效机制和多元投入机制，以扩绿增量为
主线，大力实施荒山复绿、镇村增绿、道
路扩绿、沿河建绿、游园添绿五大绿化工
程，对南部破损山体、采石矿区进行生态
修复，力 争 今 年 新 增 造 林 面 积 2000
亩，扩大绿色生态空间。

为确保治理任务按期完成，临淄
区逐一明确治理达标的时间表、路线
图和责任人。实行台账管理、挂图作
战，完成一项销号一项。临淄区加大
公检法一体化执法力度，充分发挥民
生热线和环保热线作用，出台违法行
为有奖举报制度，举报市民最高奖励
1万元。 刘丰毅

临淄确定116项治理任务
重点围绕治气、治水、治土、植绿 4个方面

为提高环境监察执法信息化水平，淄博市在日常监察执法活动中利用无
人机进行监测。图为淄博市首次使用无人机进行环境监测。 于萌摄

本报讯 山东省淄博市日前召开
全市生态建设工作会议，淄博市委书
记王浩在会上提出 2016 年生态淄博
建设目标，要求各部门找准重点、握拳
发力，以更加精准有效的措施推动生
态淄博建设实现新突破。

王浩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是淄博
发展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是实现转
型发展、走在前列必须翻过的一座山、必
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实现“十三五”发展

必须打赢的硬仗。全市要以铁的决心和意
志，啃下生态建设这块“硬骨头”，努力实现
更高质量、更高层次的绿色发展。

王浩要求，突出抓好大气污染防治，
深入推进空气异味综合整治，确保“蓝天
白云、繁星闪烁”天数和空气良好天数持
续增加。坚持“治、用、保”并重，实施全
流域治水，构建形成“八河联通、六水共
用、清水润城”的生态水系。

实施绿动力提升工程，大幅度削减

燃煤使用量和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在转换发展动力的同时实现转型
升级和空气质量改善。抓好经济结构优
化调整，重点推进齐鲁化工区“一区四
园”、主城区南部区域等优化升级，加快
推进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抓好生态修
复，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生态绿化，不断
优化生态环境。

王浩强调，市委、市政府抓生态环境
的决心坚定不移，不能有任何怀疑，更不

允许讨价还价，要以破釜沉舟和壮士断
腕的意志，以决战决胜、不达目的誓不罢
休的姿态，全力推进。对确定的重点工
作、重大项目、重要工程，要层层分解落
实责任，高标准高质量地组织实施好，确
保按期完成。

要瞄准问题、下足决心、精准施策、
锲而不舍，力争经过几年努力使全市环
境质量彻底摆脱落后局面。要严管严
控、铁腕执法，用最严格的技术手段加强
日常监管，用最严格的处罚手段提高违
法成本，用最严格的司法手段打击环境
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对环境违法违
规行为“零容忍”。

要逐级压实各级党 委 政 府 的 属 地
管理责任、环保部门的监管责任、企业
的主体责任，对抓生态环境推诿扯皮、
抓而不紧、落实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要
敢 于“ 亮 剑 ”、严 肃 问 责 。 要 鼓 励广大
群众和企业职工参与进来，举报违法企
业、监督执法部门，打一场生态淄博建设
的“人民战争”。 刘巨贵

淄博召开生态建设工作会议，市委书记王浩强调

坚决打赢生态建设硬仗

“一把手”抓环保环保

暮春时节，山东省淄博市满城新
绿，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焕发出勃勃
生机。城区的公园、学校等场所，晨练
夜跑的市民渐渐多了起来，人们在享
受着这座城市环境的美好变化。

2015 年，淄博市环境空气质量良
好天数比上年增加 23 天，良好率同比
提高 6.3 个百分点；“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天数 165 天，同比增加 30 天，列全
省第二位；4 项主要污染物 SO2、NO2、
PM10、PM2.5 的平均浓度分别同比改善
27.8%、6.3%、5.5%、8.3%。2015 年获得
省级大气生态补偿金 901 万元，位居
全省第三位。

今年初，淄博市制定了 2016 年大
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力争全年 SO2、
NO2、PM10、PM2.5、O3、CO 六项空气质
量指标持续改善，良好天数达到 160
天，“蓝天白云、繁星闪烁”天数达到
183 天，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全
省的位次前移。

为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目标，淄博
市将围绕空气异味、重点区域综合整
治及绿动力提升工程三大重点，强力
开展大气污染治理行动，推动辖区环
境空气质量不断改善。

◎点源治理：

综合整治九大类空气异味

空气异味治理是淄博市改善环境
空气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2015 年 8
月，淄博市委、市政府把“向空气异味
宣战，改善环境质量”确定为一项重大
生态、民生工程，要求在全市开展整治
空气异味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治理工
业企业异味、畜禽养殖宰杀异味、废品
收购点焚烧异味、餐饮业油烟异味、加
油站油气异味等七大类空气异味。

去年全市列入整治的异味点源
15396 个，各区县上报完成 14786 个，
考 核 抽 查 合 格 率 74% ，折 算 完 成 数
10912 个。

为进一步遏制各类生产、生活异
味扰民问题，实现 空 气 质 量 持 续 改
善 ，淄 博 市 今 年 继 续 在 全 市 开 展 空
气 异 味 综 合 整 治 专 项 行 动 ，整 治 范
围 由 去 年 的 七 大 类 调 整 为 九 大 类 ，
将工业企业异味整治细化调整为化
工及相关行业、污水处理厂、燃煤企
业异味整治。

淄博市要求各区县对2015年完成
的治理点源进行全面验收，不合格的要
列入今年的整治任务，并根据列入整治
范围的标准，对辖区内没有列入治理

任务的异味点源进行认真细致的排查摸
底，准确全面地统计列入整治任务清单，
真正做到“建立台账、挂图作战、销号管
理”。对已经完成整治任务的点源，要纳
入正常的执法监管，防止反弹。

按照计划，淄博市要求全市在今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治任务，11 月各区县对
所有整治项目进行验收，对达不到整治
标准要求的责令实施整改，确保年底前
完成全部整治任务。市空气异味整治指
挥部将于 2017 年 1 月上旬组织对区县异
味整治工作进行全面考核。

◎区域治理：

打响重点区域治气攻坚战

淄博主城区南部是全市空气污染的
主要区域，燃煤电厂、建陶企业、化工、水
泥、碳酸钙等污染企业众多，资源能源消
耗大、污染物排放量大、环境治理水平
低，严重影响了全市环境质量和经济社
会发展大局。

为此，淄博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
环保局、公安局、国土资源局、交通运输

局联合对中心城区南部等重点区域开展
为期半年的空气质量整治专项行动，整
治时间自 2016 年 3月 10日~9月 30日。

为开展好重点区域综合整治专项行
动，淄博市召开了环境治理重点区域空
气质量综合整治专项行动现场调度会。
市委副书记、市长周连华在会上强调，要
严格落实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确保治理
措施落实到位，充分运用环保倒逼机制，
淘汰落后产能，为区域转型升级腾出要
素资源和发展空间。要强化监管督导，
始终保持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逐级压实工作责任，加大督查问责力度，
确保各项整治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在整治行动中，淄博市要求所有涉
及大气污染的企业必须配套建设完善的
污染治理设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
放。建陶企业要配套建设 DCS 系统、氨
逃逸监控系统和污染物在线监控系统。
从事粉性物料加工、储存的企业，必须配
套完善除尘和喷淋降尘设施，污染治理
设施不完善的，一律停产治理。环境监
察中发现企业污染超标排放的，要立即
停产治理，凡不按要求落实停产治理措
施的，由区政府对其实施关停取缔，涉嫌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淄博市不断强化对露天矿山、
扬尘污染、区域环境的监管，在重点矿区
安装监控摄像设施，严防已关停企业违
法恢复生产。在主要道路卡口设立 24
小时值守的检查站，依法严厉查处运输
车辆密闭不严、超限超载、遗撒飘散载运
物等违法行为，对建成区及周边道路实
施机械化清扫。划定监管监测网格，责
令网格内污染严重的企业全部停产整
治，向整治范围内所有在生产的建陶企
业派驻驻厂员，24小时驻厂监管。

为动员群众参与到整治行动中来，
淄博市环保局、公安局、国土局、交通运
输局等部门定期向社会公示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鼓励广大市民进行监督，举报企
业超标排污、违规擅自恢复生产及污染
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等环境违法行为，
举报内容一经查实，将给予举报人所举
报违法事项罚款额度 15%的奖励，上不
封顶。

◎源头治理：

实施绿动力提升工程

燃煤污染是造成淄博市大气污染的
主要因素，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淄
博市从今年开始全面实施绿动力提升工
程，对所有燃煤设施和工艺进行全面节
能减排综合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燃煤量，
实现超低排放，助推生态淄博建设。

据了解，淄博市绿动力提升工程总
投资达 107 亿元，计划用两年时间对 18
个专项 1500 余个项目进行治理，主要针
对燃煤锅炉、建材、冶金、碳酸钙等行业，
通过电厂锅炉替代改造、直燃煤小锅炉
清洁能源置换、陶瓷集中制粉、集中煤制
气、煤炭清洁利用等一系列措施实施综
合治理，降低污染排放。

淄博市计划今年工程主体完成建
设，1200 余个项目竣工运行，剩余工程
量 2017 年底前全部完成。工程全部完
成后，预计削减燃煤消耗 1200 余万吨，
减少烟尘排放 3 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
放 12.1 万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7.8 万
吨，大气环境质量将实现明显改善。

为确保绿动力提升工程各项任务落
到实处，淄博市与各县区政府签订责任
书，要求各县区坚持全面覆盖、全程管控
的原则，对所有燃煤设施和用户进行综
合治理，全程监管煤炭生产、运输、储存、
使用等各个环节。专业、精准治理所有
工程项目，逐一落实措施，细化方案，明
确标准，提升专业化治理水平，确保取得
预期效果。各县区要因企制宜、分类施
策，科学划分实施阶段，积极稳妥推进工
程实施，把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相结合，
促进企业安全、绿色发展。

实施空气异味和重点区域综合整治，开展绿动力提升工程

淄博三大行动保天蓝气爽
◆高忠传 毕霄燕

图为淄博市委书记王浩（右二）、市长周连华（左一）在市环保局局长于照春
（右一）的陪同下调研环保工作。 于萌摄

始终保持对环境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逐级压实

工作责任，加大督查问责力度，确保各项整治任务不折

不扣落到实处。


